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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常的上午， 我正准备走进法庭， 审理一个看似平常的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

但在庭前， 我却接到了一通不寻常的电话。 “法官， 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

本案的情况比较特殊。 为了不再给双方增添负担， 我已辞去本案的代理工作， 我

也已将律师费退还给了原告， 并将诉讼材料免费为原告整理完毕， 今天将由原告

本人到庭。”

带着异样的心情挂上电话， 我再一次翻开那本卷宗。 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

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全责， 定责清楚， 并无争议； 原告方摔倒受伤， 断了肋骨，

伤了内脏， 但尚不构成伤残， 涉诉金额并不算巨大。

就是这样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案件， 为何会让原告方代理律师庭前辞去委托，

律师所说的“不给当事人增加负担” 指的又是什么？

带着疑问， 我走进了法庭。

初见双方

先到庭的是原告方， 来的是一

对老夫妻。“法官，我文化程度不高，

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事故中，我伤到

了肋骨和肺， 加上已经 50 多岁了，

再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此后还

需要进一步治疗，生活很困难。 ”女

伤者不断讲述她受伤后的经历。

到了开庭时间， 因被告始终未

到庭，我一边安抚原告，一边让书记

员联系被告。 但电话那头始终无人

接听。正当我准备缺席审理时，被告

才在邻居的陪同下来到法庭。

“被告为何迟到？ ”

“我昨晚紧张得睡不着。 ”

为了不耽误时间， 我开始了庭

审。但庭审过程很不顺利。被告时常

答非所问， 也总是不能清楚地表述

其观点，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住

址都无法准确陈述。

当庭审进行 10 分钟后，陪同被

告到庭的邻居在旁听席上向我挥

手。 我宣布休庭， 询问旁听人员缘

由。“法官，她是个残疾人，精神残

疾。 ”在旁听人员的帮助下，被告才

从包里掏出了残疾证， 证上赫然记

载———精神二级残疾。

精神残疾分为四级， 一级症状

最重，四级则最轻。 精神二级残疾，

意味着被告基本没有诉讼行为能

力。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 我尝试

询问被告的家属情况。 但被告始终

顾左右而言他， 陪同而来的邻居也

表示对其家庭情况不甚了解。

根据案件情况， 我告知双方庭

审程序目前无法继续进行。 原告听

后，神色黯然，不断询问赔偿款何时

能够落实。 但我却无法给出确定的

回答。到此，我也终于明白了原告代

理律师的苦衷， 当事人行为能力存

在障碍，赔偿款不知着落，如再加上

律师费，当事人的负担将会更重。

开展调查

为了尽快解决本案纠纷， 在双

方离庭后， 我又到被告居住地进行

了走访。

过程中， 我得知被告独自在外

租住于村舍，没有相关亲人陪伴，也

没有劳动能力， 仅依靠残疾补助度

日；而且被告还身患疾病，需要长期

服药，生活拮据。

为进一步调查， 我来到了被告

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通过翻阅户

籍底档，我找到了被告丈夫的线索，

案件的办理貌似出现了一丝曙光。

但派出所民警的一席话， 让我瞬间

惊愕。

“法官， 你是要找这位老先生

吗， 那最好由我们或社区片警陪

同。 ”

“为什么？ ”我不解地问道。

“这位老先生是精神一级残疾，

我怕你穿着制服贸然去会惊吓着

他。 ”

民警的回答让我燃起的希望瞬

间破灭。精神一级残疾，也就是最重

的残疾等级， 这也意味着被告的丈

夫更没有可能代表被告参加诉讼。

在询问中，我还陆续了解到，由于夫

妻两人都患有精神残疾， 共同生活

时争吵不断，更容易加重双方病情，

因此之后被告搬离住所，独自在外。由

于两人都没有劳动能力，经济困难，基

层社区时常需要对两人给予照护。

走访残联

基于民警的提醒，经过分析，我认

为直接去找被告的丈夫无益于案件的

办理， 反而可能给老先生造成不必要

的负担。 但户籍底档中未再显示被告

的其他亲属信息， 案件的办理陷入迷

茫。 然而，原告方的诉求合理，她也急

需获得赔款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案件

的办理不宜拖延！

思来想去， 我决定走访被告户籍

所在地的残联。 根据残联的档案和工

作人员的陈述， 我进一步核实了被告

及其丈夫的残疾情况。正如民警所述，

两人均患有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生

活自理能力欠缺。 在两人的电子信息

库中， 我找到了相同的联系人电话，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我拨通了该号

码。

接电话的是被告的女儿，听到被

告在外驾车撞了人，电话那头的声音

尽显崩溃。“法官，我父母都有精神残

疾， 我从小就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不与父母共同生活，因父母的精神疾

病严重，长大后我也无法对父母进行

管束。 现在我自己刚踏上社会，本就

无经济能力，实在无力为母亲处理赔

偿事宜。请法官体谅我的无奈啊！ ”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出了事总

要想办法解决。 ”我只得在电话中尽

力安慰这名女孩儿。 现在，代表被告

出庭应诉的人是找到了，但赔偿费用

怎么解决却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沟通中，我了解到被告的女儿经

济条件也不好，似乎缺乏负担赔偿费

用的能力。

挂完电话，我又向残联的工作人

员询问起被告家庭的具体情况，过程

中，我也讲述了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

及被告家庭的困难。

“法官，组织上有给精神病人买

过一些保险，这些保险可以对涉案事

故进行理赔吗？ ”

“什么保险？ 能把情况具体说一

下吗？ ”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案件处

理的希望。

在沟通与翻找过后，我找到了与

本案相关的保险险种———精神病人

肇事肇祸责任险。 根据残联工作人员

的指引，我立即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

话。 通过详细地询问，保险公司确定

被告在被保险人名录中，涉案事故产

生的损失也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

在掌握保险理赔所需材料后，我

再次拨通被告女儿的电话，在详细说

明保险理赔流程后，我告知被告及其

女儿尽快到庭解决涉事争议，积极配

合后续理赔工作。 此后，法庭追加被

告的女儿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由她

作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案件获

得了及时的处理。 判决后，原告如愿

获得了赔偿款。 此后，残联和保险公

司陪同指导并跟踪了后续理赔事宜。

法律是光

案件审结后，我及时对被告居住

地的村委进行了回访，就被告的日常

起居等事宜与村委进行沟通。

当生活无望时，法律是他们能抓

住的光。

“法官，我们已经收到了保险公

司打来的理赔款，理赔金额与判决金

额几乎一致，感谢法院给予的帮助。 ”

在接到被告女儿的这通电话时，我已

经从民事审判条线转岗到了商事审

判条线。

三年半的民事审判工作经历，让

我感受到，我们人民法官办案的目标

并不仅仅是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更

需要切实帮助当事双方解决困难，化

解矛盾。 办案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

种困难，但总要提醒自己，勤跑腿、多

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因为当事人

的困难， 正等待着我们用办法去解

决。 而在此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基

层村居、民警、残联、保险公司、律师

等各方给予的合力协助，使我愈加坚

信，在追寻公平正义的路上，我们法

院人也从不孤单。

（主审法官：陆申甲，奉贤区人民

法院商事审判庭二级法官）

□ 陆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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